

杭州师范大学学生社团年审考核自评表
（2025年度）
基本信息
	社团名称
	
	指导单位（盖章）
	
	总分
（复审填写）
	

	社团负责人（签名）
	
	指导教师（签名）
	
	
	


计分表
	
	A基础项
	B基础项
（复审认定）
	C加分项
	D减分项
（计负值）
	E一票否决情况

	社团自评分
	
	——
	
	——
	——

	初审认定分
（社团指导单位认定）
	
	——
	
	
	

	复审认定分
(校社团中心、校团委认定)
	
	
	
	
	



A基础项（共65分）
	考核项目
	序号
	考核分项
	细则
	认定材料要求
	材料数量
	社团
自评分
	初审
认定分
	复审
认定分
	备注

	社团组织建设
（37分）
	A1
	社团负责人
（2分）
	社团负责人任职前一学期及任期内学习成绩或综合测评在班级（或专业）前50%，计2分。
	填写《附件2：杭州师范大学学生社团注册信息表》
	/
	
	
	
	

	
	A2
	场地建设
（3分）
	有固定场地且定期使用，计3分；无固定场地但有常用场地，计1分。
	
	/
	
	
	
	

	
	A3
	管理制度
(6分)
	社团内部有明确的管理制度，包括社团简介、社团章程、会员管理制度，计2分/项，上限6分。
	
	/
	
	
	
	

	
	A4
	机构设置
（5分）
	社团内部机构设置合理，有清晰的组织架构、工作职能，计2.5分/项，共5分。
	
	/
	
	
	
	

	
	A5
	民主建设
（6.5分）
	社团每年召开全体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计3分。
	
	/
	
	
	
	

	
	A6
	
	社团负责人严格按照要求换届，程序公开、规范，计3.5分。
	
	/
	
	
	
	

	
	A7
	档案建设
（6分）
	社团年度工作计划、年度工作总结、日常会议记录完整，计2分/项，共6分。
	
	/
	
	
	
	

	
	A8
	支部建设
（4.5分）
	团员3人以上的社团成立功能型团支部，并在校团委备案，计2.5分。
	
	/
	
	
	
	

	
	A9
	
	社团依托功能型团支部，开展主题团日活动或组织社员进行政治理论学习，计2分。
	
	/
	
	
	
	

	
	A10
	社团成员
（4分）
	社团能够提供真实、完整的成员名单（包含姓名、学院、班级、学号、职务、联系方式等），计4分。
	填写《附件3：杭州师范大学学生社团成员信息表》
	/
	
	
	
	

	社团财务管理
（9分）
	A11
	财务规范（9分）
	社团资金来源与去向账目清晰，并且有相应原始凭证，计3分。
	填写《附件4：杭州师范大学学生社团财务信息表》
	/
	
	
	
	

	
	A12
	
	社团财务设置专人管理，且有明确的社团财务管理制度，计3分。
	
	/
	
	
	
	

	
	A13
	
	社团定期向全体社团成员公布财务使用情况，并接受全体社团成员的监督，计3分。
	
	/
	
	
	
	

	社团宣传建设
（19分）
	A14
	平台建设
（6分）
	社团按规定注册微信公众号等宣传平台，认证主体为学院、学校，或依托学院公众号等宣传平台进行宣传，运行良好。计2分。
	平台认证页面截图
（若依托学院公众号，提供相关推送及平台认证页面截图）
	
	
	
	
	

	
	A15
	
	社团公共宣传平台关注量每达100人计1分,以关注量最高的平台计,上限4分。
	平台关注量截图
	
	
	
	
	

	
	A16
	对外宣传
（13分）
	社团发布原创宣传作品（包括活动报道、宣传等），单篇阅读量或播放量达100，计0.5分/篇；单篇阅读量或播放量达300，计1分/篇，同一内容的作品不重复计数。上限6分。
	原创作品及阅读量、播放量截图
	
	
	
	
	

	
	A17
	
	社团依托校级宣传平台进行社团活动宣传（如校社团中心“社彩一周”“帮推”栏目），计0.5分/次。上限3分。
	宣传报道截图
	
	
	
	
	

	
	A18
	
	社团优秀事迹受学校官网、学校官微、校团委官网、校团委官微报道，计2分/次。同一报道不重复计分，上限4分。
	宣传报道截图
	
	
	
	
	



B基础项（此部分由校社团中心、校团委复审认定，无需自行填写）（共85分）
	考核项目
	序号
	细则
	复审认定分
	备注

	社团活动（22分）
	B1
	社团按时上交社团活动月报表、档案，且内容完整、格式规范，满分3分。
	
	

	
	B2
	社团按照要求举办日常活动，活动策划、总结、照片完整，每次活动计0.5分/次，上限10分。
	
	

	
	B3
	社团指导教师参与指导社团活动（每次不少于45分钟），计1分/次，上限5分。
	
	提交活动证明即可

	
	B4
	社团与兄弟社团进行密切合作，共同举办活动、交流合作讨论，计1分/次，上限4分。
	
	

	社团活动影响力（18分）
	B5
	社团开展或承办院级活动，产生全院性的影响力，计1.5分/次，上限9分。
	
	

	
	B6
	社团开展或承办校级及以上活动，积极宣传和发展社团文化，产生全校性、较强的影响力，计3分/次，上限9分。
	
	

	社团发展（25分）
	B7
	社团参与校社团中心“学生社团骨干精英班”课程，准时参与、无迟到早退情况，计0.5分/次，共2分；社团积极参与课程互动，认真完成考试，按照成绩计分，共5分；社团获得“荣誉社团”称号计2分，获得“精英社团”称号计3分。满分10分。
	
	

	
	B8
	社团参与校社团中心“八大类社团联盟理事会”，不迟到早退，计2分；积极主动发言，提出或解决问题，分享经验，计2分。满分4分。
	
	

	
	B9
	社团参与校社团中心“百团纳新”“社团活动体验日”“社团展示活动（如比利时访学）”等活动，计2分/次，上限6分。
	
	[bookmark: _GoBack]

	
	B10
	社团参与校社团中心“学生社团精品活动立项”，普通立项计3分/项、精品立项计5分/项。
	
	

	社团评价（20分）
	B12
	校社团中心拟定考核评价内容，通过问卷、电话调查等形式随访社团成员，根据社团成员的评价反馈计算分数。满分10分。
	
	

	
	B13
	社团充分发挥自身特色，积极参与、配合学校的相关工作，态度端正，认真负责，完成度高。校团委、校社团中心根据社团实际情况计算分数，满分10分。
	
	



C加分项
	序号
	考核项目
	认定材料
	材料数量
	社团
自评分
	初审
认定分
	复审
认定分
	备注

	C1
	社团获得综合性荣誉。校级（如十佳学生社团）计2分/项、市级计3分/项、省级计5分/项，国家级（如全国百强学生社团）计8分/项。与B项荣誉不重复计分。
	荣誉证书或获奖证明
	
	
	
	
	

	C2
	社团以社团集体名义（非个人名义）参加与社团宗旨相关的文艺体育、创新创业等赛事，并获得正规荣誉（有关部门颁发），或获得相关领域资质证书。市级计3分/项、省级计5分/项、国家级计8分/项，同一赛事取最高荣誉计算。
	荣誉证书、获奖证明或资质证书
	
	
	
	
	

	C3
	社团优秀事迹受新闻媒体宣传报道。市级媒体（《钱江晚报》《青年时报》《杭州日报》等）计3分/次、省级媒体（《浙江日报》、浙江卫视等）计5分/次、国家级媒体（《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央电视台、新华社等）计8分/次。同一篇报道就高计算。
	宣传报道链接与截图
	
	
	
	
	

	C4
	社团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获得校级及以上荣誉，计3分。
	荣誉证书或获奖证明
	
	
	
	
	

	C5
	社团负责人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计2分。
	西湖先锋系统界面截图
	
	
	
	
	

	C6
	社团指导教师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计2分。
	西湖先锋系统界面截图
	
	
	
	
	

	C7
	社团协助指导教师，依托社团开设本科生、研究生课程，计4分/门。
	教务系统课程信息及社团参与情况说明
	
	
	
	
	

	C8
	指导教师组织召开社团全体成员大会计 3 分/次
	出示现场照片、培训材料等可证明教师参与现场指导的材料
	
	
	
	
	



D减分项
	序号
	考核项目
	初审认定分
	复审认定分
	备注

	D1
	社团内部管理混乱，档案严重缺失，扣5分。
	
	
	

	D2
	社团未按规定修改社团章程或变更注册登记和备案事项，扣5分。
	
	
	

	D3
	社团成员未经社团集体研究授权，以社团名义开展活动，视情况扣5-10分。
	
	
	

	D4
	社团未经指导教师同意、指导单位批准，举办出游、社会实践、外出考察等校外活动或具有一定风险的活动，扣5分/次。
	
	
	

	D5
	社团不按规定私自发行刊物或运营新媒体平台，扣5分。
	
	
	

	D6
	社团在各类活动当中出现不当行为、发表不当言论等较大问题，视情况扣5-10分。
	
	
	

	D7
	社团出现网络舆情事件，产生不良影响的，扣5分.
	
	
	

	D8
	社团成员加入社团数量超过两个（核对社团成员名单后确认），核实一人扣1分，上限5分。
	
	
	

	D9
	社团招新（包括百团大战、自主招新等）出现违规行为，扣5分。
	
	
	


E一票否决情况
	序号
	考核项目
	初审认定情况
	复审认定情况
	备注

	E1
	社团在年审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E2
	社团收取或变相收取社费、会费，举办纯商业性活动，存在违规冠名情况。
	
	
	

	E3
	社团财务管理及使用不规范，出现违规报销、超额报销等情节严重的行为。
	
	
	

	E4
	社团及其成员开展与其宗旨不符的活动，参与违法违纪活动，散布违背宪法、法律法规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错误观点和言论。
	
	
	

	E5
	社团未经指导教师同意、指导单位批准，自行与校外任何单位、组织或个人签订任何形式的合约或协议。
	
	
	

	E6
	社团未经学校相关部门批准涉及外事事务的。
	
	
	

	E7
	社团活动中出现重大社会舆情事件，处置不当并造成重大影响。
	
	
	

	E8
	社团开展涉宗教相关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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